

《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体系构建和空间规划》采购需求

一、工作背景
深入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全面落实十二届市委七次全会精神，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衔接落实《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发挥规划引领、空间支撑、资源保障作用，开展本项工作，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和各项创新资源要素共享，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动形成现代化、国际化科技创新共同体。
二、工作内容
本项目进一步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按照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求，需开展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比较研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和规划策略、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空间布局优化等研究。2026年采购内容为：
1. 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比较：对当前影响力较高的国际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开展研究，探索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发展引领区域发展的模式。围绕政府平台、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创新人才等“政产学研”要素，构建创新协作、创新集中度、创新竞争力、创新连通性的评估框架，对地方实践层面已经提出的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进行评估，比较不同走廊的发育程度、结构差异及协同强弱。
一是研究国际创新走廊案例。针对当前影响力较高的国际创新廊道和创新带，包括美国旧金山湾区101公路创新走廊、大波士顿地区128公路创新走廊、英国伦敦-剑桥创新走廊、日本东京-筑波创新走廊等开展研究，探索创新走廊发展引领区域发展的模式。
二是明确长三角创新走廊的范围与创新要素界定。基于长三角经济连绵、人口集聚的态势，明确本次规划研究的创新走廊与创新带范围。创新走廊与创新带既要强调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也强调各创新要素间的关联与协同，因此提出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关联”是本研究的两个基本出发点，构建“政产学研”创新要素分析框架。
三是基于创新的协作、集中、竞争力、连通性等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协作强调企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创新集中度强调企业、机构和人才的集中趋势，创新竞争力重点考量大专院校、国家重点研发机构和人才的集聚程度，创新连通性以城际和高铁的连通度和频次来测量。
四是依据评价体系来评价长三角创新走廊与创新带的强弱。检验长三角创新走廊与创新带的发展阶段，并比较走廊的长板与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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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旧金山湾区101公路创新走廊   图2 大波士顿地区128公路创新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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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英国伦敦-剑桥创新走廊         图4 日本东京-筑波创新走廊
2. 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和规划策略：对长三角区域创新资源要素配置规律、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协同水平进行分析，总结区域创新资源在跨地区、跨部门、跨主体之间整合与共享存在的障碍并分析原因，提出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目标，深化在要素配置、功能协同、产业布局、重点地区等方面的规划策略。
一是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规律与协同水平。对区域创新资源要素配置规律、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协同水平进行分析。重点考察长三角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的数量、规模、类型及空间分布，分析产学研合作模式、合作深度与广度，研究区域内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关联情况。
二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面临的趋势与挑战。从国际发展趋势、国家战略要求、区域发展实际等方面，总结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的方向。研究长三角地区创新资源在跨地区、跨部门、跨主体之间整合与共享存在的障碍，结合实地调研，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诊断，从资源配置、产业基础、人才、创新生态等多个层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三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规划目标与提升策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求，提出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的总体目标和分阶段目标。基于发展特征分析，深化在要素配置、功能协同、产业布局、重点战略地区等方面的规划策略。从组织保障、政策协同、人才结构、资金支持等方面，为推动规划策略落地、促进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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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来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
3. 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空间布局优化：分析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沿线既有规划的衔接水平，包括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等，基于各廊道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绩效评估结果提出针对性策略，并提出相应的土地用途调整与开发强度管控建议。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治理机制，设计引导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的差异化政策工具包。
一是分析科创走廊沿线既有规划的衔接水平。系统收集整理科创走廊和创新带沿线各市、区（县）的既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重点关注与廊道发展相关的战略定位、空间结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及生态管控等内容。识别出在跨行政区界处存在的规划目标不协同、空间结构不衔接、用地布局冲突等“规划断点”。
二是提出空间布局优化策略。在精准诊断的基础上，针对长三角地区不同科创走廊和创新带制定个性化的空间策略。基于各廊道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绩效评估结果提出针对性策略，并提出相应的土地用途调整与开发强度管控建议。
三是探索政策保障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治理机制，明确沿线各地在创新产业链中的功能角色与分工协作路径；设计引导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的差异化政策工具包，破除行政壁垒，促进创新资源在廊道内高效流动，保障规划落地，全面提升区域协同创新效能。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FFSPA8P\xwechat_files\wxid_twegvkjm7tqs21_4447\temp\RWTemp\2026-06\afb328f22b60a976e92300206881855d.png]
图6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3.0版总体空间布局规划图

三、成果要求
1. 《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比较研究报告》；
2.《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和规划策略报告》；
3.《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空间布局优化报告》。
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
四、进度要求
第一阶段：前期研究阶段（1个月）
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编制工作方案，收集各项基础资料并开展相关分析工作，同步形成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比较研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和规划策略、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空间布局优化初步成果。
第二阶段：成果编制阶段（2个月）
深化规划研究方案，形成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比较研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和规划策略、区域科技创新走廊和创新带空间布局优化中期成果报告。
第三阶段：成果验收阶段（2个月）
相关成果征求各方意见，修改完善相关内容，形成项目最终成果。
五、转包与分包
本项目合同不得转让、不得分包。
六、联合投标
本项目接受联合投标。
七、人员组织要求
[bookmark: _GoBack]1、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供应商应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不少于8人，具有城乡规划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证书或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不少于5人的优先考虑。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2、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证书；从事城乡规划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具有城乡规划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
八、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具有国家自然资源部颁发的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甲级资质。
2、根据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工作要求变化即时做出工作调整。
3、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规定。
4、严格遵守保密要求，未经委托人许可，中标单位不得向第三方泄露与本工作相关的任何资料、数据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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